

王某行政复议案

申请人：王某，住所：内蒙古包头市。

被申请人：包头市XX局，法定代表人：赵XX，职务：局长。

第三人：包头市XX公司，法定代表人：张XX，包头市石拐区。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11日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石人社工伤认字〔2023〕第XXX号，于2023年2月24日向石拐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石人社工伤认字〔2023〕第XXX号，请求依法作出认定为工伤的复议决定。本机关于2023年2月27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

2022年11月2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1月1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载明：王某峰突发疾病死亡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王某峰同志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和视同工伤。申请人认为：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申请人称其父亲王某峰属于突发疾病死亡。2022年10月13日，申请人父亲王某峰于包头市XXX公司的保安室值班，当日下午16时左右，同事发现无法叫应王某峰，后工作人员报警并拨打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后经确认王某峰已处于死亡状态。经包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性，属于非正常死亡，并出具《死亡证明》。另外，据申请人调查，在事故发生前一晚，有同事看到王某峰在园内骑电动车，并未看出身体有何异常情况。以上表明，王某峰为突发疾病死亡。

申请人称其父亲王某峰突发疾病死亡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王某峰从事的工作内容为后勤（含门卫、物业、电力维修）及消防安全工作，其日常工作及值班地点均为保安室。其工作性质特殊，因此并未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所以王某峰的工作时间为24小时值班制，同时结合其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所以事故发生时当然处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事故发生时为包头市疫情较为严重期间，王某峰因疫情原因被隔离与XXX公司并居住于日常值班地点保安室，并且在王某峰隔离期间仍接受XXX公司的安排和管理，在其死亡的保安室内，发现了XXX公司为其派发的《出入证》、电力维修的工具箱、日常记录工作内容及参加消防员培训的笔记本等，表明该保安室为王某峰日常工作的地点，亦表明事故发生时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
被申请人答复：

关于本案基本事实认定

2022年11月25日，答辩人收到申请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即分别对王某峰与包头市XXX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受害人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进行调查审查，认定如下事实：2022年10月包头市因疫情封控，社会面全面停工停产，XXX公司亦做居家办公通知。2022年10月12日18时许，王某峰进入XXX公司的大门，当晚9点左右公司员工曾向王某峰借用洗涤剂，2022年10月13日早，门卫发现王某峰未起床，下午16时发现还未起床，呼叫不应，后联系员工翻窗进入休息室，拨打120及110,120到达现场王某峰已经死亡。

基于上述事实，答辩人做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和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

被申请人认为王某峰死亡地点虽位于包头市XXX公司休息室，但基于当时单位已经通知作为居家办公，且王某峰死亡时间非在工作时间也并非是在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经综合查证后认定王某峰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法律规定的工伤认定情形，并依法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

王某峰，系申请人父亲，2019年就职于包头市XXX公司，从事电力维修及消防工作，包括收发快递，每月由XXX公司为其发放工资，由此可证明王某峰与包头市XXX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未签署劳动合同，也并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2022年10月13日下午16时左右发现王某峰死于XXX公司休息室。经警方调查现场，排除刑事案件可能。2022年11月25日申请人向被请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2022年12月1日受理，经调查2023年1月1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023〕第XXX号。
本机关认为：
2022年10月我区因疫情原因进入静默状态，社会面全部停工停产，XXX公司于2022年10月7日开始通知放假，XXX公司除门卫全员居家休息。王某峰因其居住的小区受疫情管控无法进入，因此一直居住在单位，在此期间王某峰正处于放假期间没有工作安排。王某峰出入时间均自主决定，在10月12日11时左右王某峰离开XXX公司，当日18时左右王某峰返回XXX公司，回到单位后即进入休息室休息直至发现其死亡，在该段时间中王某峰没有离开休息室也未有任何工作活动。根据申请人及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显示王某峰非因工作原因居住于单位，王某峰死亡当天也没有从事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活动。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虽然王某峰的死亡地点系在单位，但王某峰死亡时既非处于工作时间也没有履行工作职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本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宗旨，本机关经过审慎研究双方证据并结合本案事实，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2023〕第XXX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